
 

2012 年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 年度） 

1 
 

 

 

 

2012 年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企业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5 年度） 

 

 

 

 

 

 
受托管理人 

 
二〇一六年七月



 
2012 年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 年度） 

2 
 

重要声明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2016年6月对外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

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财富

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财富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

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

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财富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财富证券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

不作为，财富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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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发行人、吉首华泰 指 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债券、12 吉首华泰债 指 
2012年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债券 

募集说明书 指 
2012年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 

债券持有人 指 12 吉首华泰债债券持有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12 吉首华泰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受托管理协议》 指 12 吉首华泰债《受托管理协议》 

董事会 指 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机构 指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15 年度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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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2〕3821号文核

准，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公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12 年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债券。 

2、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3、债券期限：7 年期。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债券票面利率为

7.37%，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5、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无。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无。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

存续期的第 3 年至第 7 年每年分别偿还本金的 20%，当期利息随本金

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起息日：自发行首日（2012 年 12 月 12 日）开始计息，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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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2 月 12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9、付息日：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2 月 12 日为上一个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 

10、兑付日：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2 月 12 日，兑付款项自

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11、担保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的方式提

供偿债保障。 

12、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

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 

13、跟踪信用评级结果：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0 亿元

企业债券 201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显示跟踪评级结果为：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2014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

《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 10亿元企业债券 

2014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显示跟踪评级结果为：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2015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吉首华

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企业债券 2015 年跟踪信

用评级报告》显示跟踪评级结果为：债券信用等级上调为 AA+，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上调为 AA，该评级结果是考虑到湘西自治州经济和

财政实力稳步增强，在财政补贴、建设资金补助等给予发行人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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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且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増信方式仍可为本期债券提供一定的

保障；同时也关注到了湘西自治州财政自给率不高，发行人资产流动

性较弱，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和一定的还本付息压力等风险因素。 

14、债券受托管理人：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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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自本期债券发行至今，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担任本期债券

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督促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按时还本付息，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自本期债券发行至今，公

司严格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未发生逾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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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名称 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湖南省吉首市乾州世纪大道新城花园综合楼武陵财富中心 5 楼 

成立时间 2009 年 1 月 6 日 

注册资本 3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彭继德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管理，土地开发，土地资源整理，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管理，城市品牌开发、经营、管理，

仓储服务，养老产业投资、建设、管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邮政编码 416000 

二、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6 日，是依法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

公司。重点负责吉首市的开发、建设、管理及运营，主导区域内基础

设施建设，是吉首市建设、融资、管理和服务的重要平台。公司经营

范围：国有资产管理，土地开发，土地资源储备，土地资源整理，市

政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管理，城

市品牌开发、经营、管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两大支柱

业务的基础上，已向房地产、旅游、自来水、管道安装等多领域业务

拓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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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变动幅度 原因 

工程代建收入 23,609.16 47,663.400 -50.47% 1 

土地整理开发收入 3,791.71 9,136.05 -58.50% 2 

商品销售收入 2,852.98 3,955.23 -27.87%  

旅游门票收入 1,280.19 1,173.75 9.07%  

自来水销售收入 4,855.64 4,578.71 6.05%  

景点餐饮收入 262.96 257.074 2.29%  

安装业务收入 2,022.69 1,060.58 90.72% 3 

土地出让收入 81.60 -- 100.00% 4 

合计 38,756.93 67,824.79   

变动幅度超过 30%的原因分析： 

1、工程代建收入减少是因为政府代建项目减少所致。 

2、土地整理收入减少是 2015 年公司参与的土地整理业务达到结

算标准的项目减少。 

3、安装业务收入增加的原因是本期承接市政及小区管道安装工

程增加。 

4、土地出让收入增加的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自身的土地资

产。 

营业成本、费用、现金流等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变动幅度 原因 

主营业务成本 31,033.72 49,731.46 -37.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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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土地开发整

理 
3,213.31 - - - 

商品销售 2,163.72 3,143.81 -31.18% 2 
旅游门票 942.47 977.32 -3.57% - 
自来水销售 2,521.96 2,405.04 4.86% - 
工程代建 20,641.73 42,180.00 -51.06% 3 
景点餐饮 76.75 88.96 -13.73% - 
安装业务 1,409.98 936.33 50.59% 4 
土地出让 63.78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0.01 434.36 -1.00% - 
销售费用 806.95 703.82 14.65% - 
管理费用 4,871.18 3,797.02 28.29% - 
财务费用 2,866.15 4,249.99 -32.56% 5 
资产减值损失 2,768.34 -347.97 895.57% 6 
投资收益 441.56 580.01 -23.87% - 
营业利润 -2,864.49 10,725.00 -126.71% 7 
营业外收入 17,065.76 851.22 1904.86%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748.66 -1,470.40 -3555.37%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067.56 -33,827.06 58.41%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025.34 34,834.02 204.37% 11 

变动幅度超过 30%的原因分析： 

1、主营业务成本下降主要原因是工程代建业务收入规模下降。 

2、商品销售业务成本下降主要原因是销售业务的下降。 

3、工程代建成本下降主要是公司承担的代建工程业务收入下降

导致。 

4、安装业务成本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公司承接市政及小区管

道安装工程增加。 

5、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部分贷款到期导致利息支出相

应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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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坏账计提的大幅增加所致。 

7、营业利润下降主要是因为收入下降所致。 

8、营业外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报告期相关的其他政府补贴大幅

增加。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小主要是因为公司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及往来款大幅度增加。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活动

减少导致投资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子公司吸收少数股

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2015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 907,989.50  708,356.44  28.18% 

非流动资产 275,911.35  107,638.99  156.33% 

资产总计 1,183,900.85  815,995.43  45.09% 

流动负债 81,157.68  78,803.75  2.99% 

非流动负债 290,097.14  174,112.40  66.61% 

负债总计 371,254.82  252,916.15  46.7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807,395.79  558,153.02  44.65% 

少数股东权益 5,250.24  4,926.26  6.58% 

所有者权益总计 812,646.03  563,079.28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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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9,523.84 68,792.07 -42.55% 

营业利润 -2,864.49 10,725.00 -126.71% 

利润总额  14,069.67   11,431.33  23.08% 

净利润  11,146.99   11,175.39  -0.25%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361.41 11,152.83 10.8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748.66 -1,470.40 -3555.37%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067.56 -33,827.06 58.41%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6,025.34 34,834.02 204.37%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64,850.99 26,641.87 1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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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2〕3821号文核准，发行

人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10

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2年12月12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中磊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

（2012）中磊（验A）字第0047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用于湘西自治州 2012 年新建廉租房项目、湘西自治州 2012 年新建

公租房项目、G209、G319 国道吉首绕城公路工程。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见下表：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规模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

金（万元） 
项目已完成投

资（万元） 
已使用募集资

金（万元） 

1 湘西自治州 2012 年新建廉

租房项目 51,506.61 28,000.00 51,506.61 28,000.00 

2 湘西自治州 2012 年新建公

租房项目 46,340.20 24,000.00 29,706.18 24,000.00 

3 G209、G319 国道吉首绕城

公路工程 89,579.00 48,000.00 73,579.00 48,000.00 

总计 187,425.81  100,000.00 154,791.79 100,000.00 

12吉首华泰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其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约定、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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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抵押资产情况 

12 吉首华泰债采用的是本公司名下评估价值 184,521,98 万元的

10 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增信。湖南鹏盛资产评估事

务所对本公司设定的抵押土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湘鹏盛评字

（2012）第 2002 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

报告期内，12 吉首华泰债的抵押资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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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2

月 1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兑付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2 月 12 日，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自本期债券发行至今，公司按时偿付本息，未发生逾期。 

序号 本金兑付日 利息支付日 是否按时偿付 

1 - 2013年12月12日 是 

2 - 2014年12月12日 是 

3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12月12日 是 

注：（上述付息日与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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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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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2013年8月20日出具的《吉首华泰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0亿元企业债券2013年跟踪信用评

级报告》显示跟踪评级结果为：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014年6月24日出具的《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2012年10亿元企业债券2014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显示跟踪评级结

果为：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2015年7月28日出具的《吉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2012年企业债券 2015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显示跟踪评级结果为：

债券信用等级上调为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上调为AA，评级展望

为稳定，该评级结果是考虑到湘西自治州经济和财政实力稳步增强，

在财政补贴、建设资金补助等给予发行人一定的支持，且国有土地使

用权抵押的増信方式仍可为本期债券提供一定的保障；同时也关注到

了湘西自治州财政自给率不高，发行人资产流动性较弱，存在较大的

资金压力和一定的还本付息压力等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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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彭继德、

彭丽，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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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对外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5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重大事项情况如下：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

生前述

事项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

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是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1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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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12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否 

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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